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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以往着重关注保甲、里甲等王朝典

章制度的研究思路，而是更加注重探讨保甲、里甲等这些官方制度与地方上原有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

系问题。本文拟在归绥地区这一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对官方和民间这两套基层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进

行探讨，以期对地方社会运作的内在机制做一初步的思考。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佐领制、

乡屯制与牌甲制在归绥地区的实行。第二部分考释民社与蒙社的形成及其与佐领制、乡屯制、牌甲制

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讲述在乡村的实际生活当中，社的作用和甲头的角色。第四部分将对官方与民

间的这两套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归绥、佐领、乡屯、牌甲、社 

 

国内对传统中国基层组织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以往的研究主

要关注的是保甲、里甲等这样一些王朝推行的官方的典章制度。
1
近年来在区域社会史研

究的取向下，对基层组织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研究者们除了对以往保甲、里

甲等王朝典章制度的探讨外，还更加注重探讨保甲、里甲等这些官方制度与地方上原有

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
2
本文拟在归绥地区这一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对官方和民间

这两套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对地方社会运作的内在机制做一初步的思考。 

本文所探讨的清代的归绥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呼和浩特市及其下辖的托克托县、

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土默特左旗，和包头市及其下辖的土默特右旗、萨拉齐。3明代，

在这里活动的主要是漠南蒙古，清代，这一地区廓入清朝版图，清廷仿照八旗制度将这

里的蒙古编旗设佐。随着归绥地区进入清朝的版图，大量山西民人来到此地谋生，朝廷

在民人中间推行牌甲制等对其进行管理。但牌甲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很难被认真执行。

                                                        
1
 例如，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江士杰：《里甲制度考略》，四

川：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1935年；华立：《从旗人

编查保甲看清王朝“旗民分治”政策的变化》，载《民族研究》，1988年05期；栾成显：《明代里甲

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载《史学集刊》，1997年04期；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

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载《史学月刊》，2000年05期。 
2
 例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载《史林》，1995 年 01 期；《明

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载《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莆田平

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第一期，2006 年。）；杜

正贞：《地方传统的建构与文化转向—以宋金元时期的山西泽州为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

第一期，2006 年。）。 
3
 从雍正元年开始，朝廷就开始在归绥地区设官对民人进行管理，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到乾隆二十五

年归绥地区的行政建制，稳定为归化城、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尔五理事通判厅和绥远城

粮饷同知厅，它们都隶属于乾隆六年在该地设置山西省归绥兵备道。光绪十年，又将宁远厅和丰镇厅

改隶归绥道。不过本文所指的归绥地区并不包括宁远厅和丰镇厅。以上内容参见笔者的硕士论文《清

代蒙古土默特部户口地研究—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为中心》，页 28-29、页 35—36，（中山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5 年，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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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人于是将原来“社”的传统带到归绥地区，在乡村社会纷纷立社，管理乡村事务。

蒙古在其影响下，也开始立社。在民众的实际生活当中，这几种传统则渐渐融为一体。

本文在利用各种官修史书之外，将主要运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4对上述历史过程进

行探讨。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佐领制、乡屯制与牌甲制在归绥地区的实行。

第二部分考释民社与蒙社的形成及其与佐领制、乡屯制、牌甲制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

讲述在乡村的实际生活当中，社的作用和甲头的角色。第四部分将对官方与民间的这两

套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一简单的评述。 

 
一、佐领制、乡屯制与牌甲制 
 

明代，在归绥地区生活的主要是土默特蒙古，其时土默特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爱

马克。各个爱马克的首领是源于同一祖先的台吉们，每一台吉都有自己的封地和属民，

属民少则几户，多则几百户，组成一个小的爱马克，几个小的爱马克又联合组成大的鄂

托克组织。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属民和封地又被其主人分割，从而衍生出新的爱马克。

无论是爱马克还是鄂托克，都不是血缘组织，也不是纯地缘组织，而是以人身隶属关系

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在爱马克和鄂托克之上是土绵，土绵是一个同姓贵族及其

属民构成的大的集团。5

天聪六年（1632 年），归化城土默特部归附清朝，崇德元年（1636 年），清廷下令将

归化城土默特部仿照八旗制度编设“佐领”，此后“佐领”成为朝廷对归化城土默特蒙古

进行管理的最基本的行政单元。至于清代在土默特部推行的这一套制度，与明代土默特

部的组织形式土绵、鄂托克、爱马克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史料的阙如，目前尚不清楚。

“佐领”是八旗制度下的一个军政单位，又是一个官职名称，天聪九年（1635 年），归

化城土默特部蒙古被编为左右两旗。两旗各设都统一员，副都统两员。
6
其下再设参领若

干，每参领辖佐领五员（参领一般也由佐领兼任）。每个佐领要管理一百五十名丁。此外

每个佐领额设骁骑校一名，协助佐领办理本佐军政事务。又设领催六名，负责催办钱粮

和督促披甲按时操演、应差。每十户再设一十户长，专司稽察约束。 

清廷在蒙古各部落中实施盟旗制度、编旗设佐，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划定疆界，

归化城土默特部也不能例外。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其详情很难查考。入清以后，随

着来归绥地区谋生的民人越来越多，大部分土地渐次被开垦为农田，土默特蒙古也逐渐

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长期居住下来。到雍正九年（1731 年）就有了蒙古居住在“村”

里的记载，“状告人张金系曲阳县人，告为白昼抢夺银两事。切缘毛代营子达子章三横行

乡曲，动止抢夺，人人受害情因。小的在毛代营子开杂货铺生理，……时值正午，遭达

                                                        
4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档案馆。具体情况参见拙文《清代内

蒙古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及其史料价值》（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36 期，2004 年 7 月，

在拙文发表之后，土左旗档案馆又对馆藏全部清代和民国档案进行整理，此后档案的归类及各类档案

的数量都有所变动，其与拙文有出入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5
 达力札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页 166－196，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7 年。 
6
 到乾隆中叶，两都统和四个副都统被裁撤为只剩一个副都统，统管两旗事务。参见王奎元、于永发：

《土默特旗务衙署》，页 16，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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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三闯入铺内，将寄银八两二钱，皮袄一件，一并抢去。……”
7
据此，蒙古张三当住

在毛代营子。又如乾隆元年（1736 年）的一份档案谓，“据东五素儿口甲头石贵荣报前

事，报称缘本月二十七日，本村石仁菜园内，有外来达子三人赶羊进园牧放，石仁不依，

被达子三人□伤，二十八日身死，外来达子三人俱在本村达子哦肯家居住。……”
8 可

见蒙古哦肯是住在东五素口村。再如乾隆五年（1740 年）的一份档案称，“据供小的是

忻县人，于旧年七月十九日在云守村开地，不料本村班弟将小的字母牛抢去二只，声言

此牛是他的。……据班弟供，我是土默特西翼跟敦佐领下兵，乾隆三年（1738 年）腊月

二十五日，我一个院子里住的我的侄儿媳妇丢过四只牛，旧年七月记不的日期，有浑津

住的蛮子，往我庄子里耕地来了，就认着这个牛。……”
9
显然，蒙古班弟和他的侄子一

家是一起住在云守村的。 

值得注意的是，同属一个佐领的土默特蒙古往往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村”。在归化城

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中，一份乾隆八年（1743 年）的户口地档册就记有，右翼四甲所辖

里克希特佐领下一百一十一户六百五十口人分别居住在三金、茂诺海、萨耀、纳苏图、

诺莫珲、苏布尔干、萨里沁、青内、毕车齐、小毕车齐、土谢图、频吉、豁罗苏泰、插

素齐十四个“村”中。
10

同属一个佐领的蒙古散居在各“村”居住，原来的佐领制在对蒙古进行管理时，难

免会有诸多不便，于是朝廷不得不在土默特蒙古中间推行另外一套制度，对其进行管束，

这套制度就是乡屯制度。雍正八年（1730 年）朝廷就曾下令在近畿各府旗庄推行乡屯制， 

 

“各员所辖旗庄大约广袤三百余里，而旗人杂处各村，若不按屯计户，
设立屯目乡长分任，防闲纠举，势难稽查管辖等。伏查直省州县原设有保正
甲长分任防闲，今既设官专办旗人之事，似应仿佛保甲之例，不计旗分佐领，
苐以屯住之旗人，酌量以若干户口设立屯目一名，再合附近各村庄，更设乡
长一名统辖。” 11

 

从中可知，乡屯制是以“村”为单位选出屯目，然后再合并若干村，设立乡长。这

里说得是近畿各府旗庄实施乡屯制的情况。而归化城土默特部的乡屯制始于何时，则一

时难查。《蒙古与蒙古人》中记载光绪年间情况是， 

 

“现在这些居民大多是在农村或乡屯种田，过着定居的生活。象这样的
                                                        
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1，雍正九年（1731 年）。 

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10，乾隆元年（1736 年）。 

9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18，乾隆五年（1740 年）。 

10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满文），第三函第四号，本处引文有满文原件，因语言不通，笔者引用的

是译文，并未与满文原文相参校。又据于永发《土默特六十佐领沿革》（载于《呼和浩特文史资料》，

第 9 辑，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 年。）一文中引用的民国年间档案，颇疑十四村中，

三金就是参将，茂诺海就是毛垴亥，纳苏图就是那速图，苏布尔干就是苏波尔盖，诺莫珲就是脑木汗，

青内就是成犁，土谢图就是黑蛇兔，频吉就是平吉。于永发文章引用的档案记录右翼四甲五佐的情况

是，佐领色？（原文如此）布、骁骑校孙永贞，分布在毛恼亥、成犁、善友板升、西马群、黑蛇兔、

苏波尔盖、平基、参将、那速图、脑木汗、倒拉土木、归化城、共十二村，262 人。 
11
（清）允禄等： 《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覆》，卷 8，第 413 册之 450 页，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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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和官屯，在左翼三十个苏木管辖下的总共有二百九十个，在右翼三十个
苏木管辖下的总共有二百二十六个。在这个五百二十二个乡屯里住的都是土
默特人。较大的乡屯设两名乡长（蒙语），小的则设一名。”12

 

可见，这一制度是以蒙古的一个居住点为单位制定的，这个居住点应该就是“村”，

乡屯制与前面提到的佐领制明显不同，但乡屯制与佐领制在乡村生活中是并行不悖的，

原来的佐领制下的官员，依然在乡村中发挥作用，后文引用的材料注释 27 和 45，即是

二例。 

入清以后，越来越多的民人来口外谋生，对于这些民人，朝廷主要实行牌甲制（即

保甲制），对其进行管理。在讨论牌甲制之前，有必要指出，除牌甲之外，在归绥地区不

同地方的民人中间也实施过“里甲制”、或“十家长制”等，但相关史料或语焉不详，或

所载互异，详情已难稽考。
13
相对而言，史籍所载“牌甲制”的相关情况则较为清晰可

                                                        
12
[俄]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2 卷，，页 130，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3
归化城、清水河、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五厅,在朝廷划拨官地时，是以“里”为单位进行划分，

“归化城厅于乾隆二年（1737 年）、七年（1742 年）、九年（1744 年—笔者注）、十六年（1751 年）、

五十四年（1789 年—笔者注）奏放浑津、黑河二里官地。……萨拉齐厅于乾隆二年奏交丈放长、泰、

宁、善四[里]官地。……托克托厅于乾隆二年奏交丈放安、兴、遵三里官地。……和林格尔厅于乾隆

二年奏交丈放物、阜、民、安上下七里官地。……清水河厅于乾隆二年奏交丈放时、和、年、丰、家、

室、盈、宁八里官地。……”
13
（贻谷、高赓恩：《土默特旗志》，卷 5，输田记附，《中国方志丛书·塞

北地方》，第 16 号之页 85—86，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但光绪朝《山西通志》（王

轩等：光绪朝《山西通志》，卷 30，府州厅县考，第 641 册之页 716 和页 7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本，2002 年。）则载：“（归化城厅—笔者注）旧未分里，凡四乡三百一十二村。”又载，

“（和林格尔厅—笔者注）编户未设里甲，分为八路凡二百二十八村。”
13
因此，归化城厅和和林格尔

厅划拨土地时的“里”和里甲制的“里”具体的含义似不相同。但在清水河厅则确实是推行过里甲制

的，据光绪朝纂修的《新修清水河厅志》（阿克达春、文秀等：《新修清水河厅志》，《中国方志丛书·塞

北地方》，第 14 号，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8 年影印本。）说：“年里前五甲，在正东管三十八

村，前甲现存二十二村”。（卷 4，市镇村庄，页 121。）“年里后五甲，在正东管三十八村，后甲现存十

六村。”（卷 4，市镇村庄，页 125。）又说：“义冢地一区约七十余亩，俗谓之一十八饷，在厅署南，平

顶山底，南沟村梁上，距署五里而遥，若由小路大约不过三里许，查此地原系时里祈家沟甲逃户牛通

名下荒地，应征银一两一钱九分，经前任通判定福将此地施做义冢矣。”（卷 4，附义冢，页 164。）
13

又如，乾隆三十二年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中载，“具甘结太平庄等村甲头杨春等今于与甘结事，依奉

结得，乾隆三十二年秋季分，小的等八里各村庄内并无内地外人，不致隐匿，甘结是实。”（归化城副

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61，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 

此外，在清水河厅，种地民人是将税银都统一交到“柜头”那里，然后再由“柜头”们将银两上

交给清水河厅。 “（乾隆二年（1737 年）在清水河地方严行出示，遍晓种地民人，将地租在八柜头处

交纳，仍将所有旧档查封征收，若至一二千两，即将此银解送归化城等因，遵照在案。今于本年二月

二十四日，准清河协办同知笔帖式移，据岔河口柜头杨廷弼交到地租银二十七两一钱一分五厘，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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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清廷入关伊始，就下令将“就抚之众”编设牌甲，“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言，凡土

寇率众归顺者，应赦罪勿论；缚渠来献者，应分别叙功；就抚之众，州县官编置牌甲，

令安故业；无恒产者，设法安插。请颁谕各镇道府，以便遵行。”14乾隆八年（1743 年）

朝廷奏准在归绥地区实行牌甲制， 

 

“山西、陕西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甚多，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查，即于种地民人

内择其诚实者，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如种地民人内，有拖欠地租，并犯偷窃等

事，及来历不明之人，即报明治罪，如通同徇隐，将该牌头等一并治罪。”
15

 

这段引文尤可注意者，在归绥地区，牌甲制是以“堡”为单位编排的，“堡”可能就

是指一个“村”。其具体的编排办法是以“堡”为单位，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牌

头、甲头的主要职责是催征钱粮和维护治安。 

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汉文档案来看，归绥地区确实曾以“村”为单位实行过牌甲制。

据乾隆十八年（1753 年）的一份档案记载，在和林格尔，“具甘结人二十家子保正兰发

生、土城子保正胡大清、新店子保正田世琦、五素途路保正王建、金坝底保正李贵扬、

八十家子保正曹一龙、……依奉结得小的等各村乾隆十八年（1753 年）春季分并无隐匿

内地外人，不致扶隐，甘结是实。”
16
据此，上述每村均有一名保正，负责稽查事宜。不

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的一份档案中，二十家子村是由甲头负责上述稽查事宜，

“具甘结二十家子等村甲头联知彰等今于与甘结事，依奉结得小的等村内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年）秋季分并无隐匿内地外人，不致扶隐甘结是实。”
17
在托克托这些管事人则被

称为地保，“据地保闫格等结称乾隆十八年（1753 年）春季分，本城及各村庄地方遍行

确查并无隐匿内地外人，不致扶隐等情，复查无异，加具印结是实。”
18
以上几条材料的

记载显示各村管事人的名称互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归绥地区在乾隆年间就已经以“村”

为单位实施牌甲制了。 

                                                                                                                                                               
少短平银五钱等因，准此，卑职查验无异，随即备具批文差役转解都统大人查收，仍赐饬发批回下厅，

以凭备案，实为德便，再据七墩等柜头郭起凤等禀称，除扣算公费等项外，先后共交解过地租银九千

七百三十二两四钱二分六厘，俱已如数完讫，合并声明，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

档案（汉文）：80.5.5，乾隆二年（1737 年）。） “柜头”，恰好也是八个，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以

“里”为单位选出的。但因资料的限制，“里甲”与“柜头”之间的具体关系无从查考。 

复次，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户部还下令在大青山十五沟地编排十家长，有无真正实行，则

无从确知。“户部咨行大青山十五沟民人，开垦地亩，每年应交租米由地方官照额征收，解充绥远城满

营兵米，按照兵米折价，每米一石折银一两五分解交归化城都统衙门，为穷苦蒙古岁需赏赐公事之用，

俱照现在烟户人口，编充十家长,册报各衙门备案。”
 13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5.25，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14
 《清世祖实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3册之页66。 

15
 （清）昆刚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58，户部，户口，流寓异地，，第 800 册之页 564，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2002 年。 
1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36，乾隆十八年（1753 年）。 

1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75，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 

1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42，乾隆十八年（17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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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牌甲制在实施过程中，却很难被很好地执行。在归绥地区这个人口流动

性相当大的边陲社会，口外“民人”“有力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即弃地而之他”，
19
 牌甲

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咸丰年间成书的《古丰识略》中就曾提到， 

 

 “（归化城—笔者注）厅属地方与内地不同，除本城及附近村中尚能遵

照宪章程办理外，其离城冩远之处，多系无业游民，迁移靡
 宀
 之

                                                       

 ，并有搭盖

窝铺随地牧宿，一处水草净尽，旋往别处谋生。此辈草野性成，一丁不识，

纵极力劝诱，仍复置若罔闻。而欲使之悬门牌、造户册，填写循环簿籍，似

犹强瞽者而使视，强聋者而使听也，此查保甲之难也。”
20

 

到了光绪初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面对归绥地区户籍混乱的情况，提出对其进

行重新编审。他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了颇为具体的编定办法， 

 

“其土默特各旗界与察哈尔各旗界本为各该厅该管境地者，应令各厅员

分为三等办法，将种地纳粮者，编为粮户，无论久暂，均编入籍；置有房产

种有田地者，编为业户，虽不纳粮，亦应编籍；携有眷口，并无房产，不常

厥居者，编为寄户，如寄居年久，情愿入籍，准取里甲保结，编入现住里甲，

准其一体应试；其有只身佣趁，无户可编者，应附于三等户籍之内，倘三等

中皆不具保容留，即行驱逐，递籍管束；蒙古仍隶该旗，不入民籍；回民与

汉民一体编审，但注明回民字样，以备稽考。”
21

 

张之洞这一编定户籍的办法是配合着“七厅改制”进行的。晚清边疆危机，将边疆

地区变成王朝有正式建置的行省，是清廷巩固边疆的重要策略。在这种情势之下，张之

洞建议把原属山西省派出机构的归绥道，由临时改为正式，其所辖的七个厅由理事同知

厅改为抚民同知厅，口内来归绥谋生的移民，也由寄籍改为正式落籍。张之洞提出“七

厅改制、客民立籍”，在朝堂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以张之洞一方的获胜而告

终。
22
但富有戏剧性意味的是，“七厅改制、客民立籍”的许多具体措施，并未真正实施，

 
19
（民国）郑植昌、郑裕孚：《归绥县志》，经政制，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 10 号之页

227 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 
20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人部，卷 33，艺文上，艺文上之页 56，咸丰十年（1860 年）抄本。

因此，当光绪年间成书的《清水河厅志》留下“乾隆年间本街分为两甲二十五牌，约计二百五十零户，

男一千五百余丁，女一千五百口，四乡分为十甲一百六十牌约计一千六百零户，男七千余丁，女六千

五百余口。”这样翔实的记载时，我们不得不置疑实际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这段引文见（清）阿克达

春、文秀等：《新修清水河厅志》，卷 14，户口，第 14 号之页 268-269，《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

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 
21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6，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摺，页 684—685，台湾：台湾文

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1970 年。 
22
其论辩的情况参见（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摺（卷 6，第 453 册之页 673）、

口外编籍无碍游牧摺（卷 8，第 453 册之页 798）、密陈奎英阻碍边事片（卷 8，第 453 册之页 811），

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1970 年；另参见新编《土默特志（上卷）》中转引的

绥远城将军的丰绅和归化城副都统奎英的奏折，页 431—432，该段引文未查回原档。（土默特左旗《土

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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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大都随着张之洞的离任，而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牌甲制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牌甲”的名目，却始终存在，

吏役也因此常借编排牌甲之名，行需索乡民之实，“口外各厅，向有冬令差查之例，其名

目颇多，有私造斗称，私藏鸟枪、军器，出口车马，二麦收成，保甲门牌，人地户口，

邪教，奸匪以及采买炭、草、料、豆、麦、糠、棘、针、鞘、车等，吏役借端需索，乡

民苦累久矣。”
23

综上所述，清初，朝廷仿照八旗制度在归化城土默特部中间编旗设佐，此后佐领成

为归化城土默特部最基本的基层组织。但自归绥地区廓入王朝的版图，来此地谋生的内

地民人越来越多，他们租种蒙古的土地，与蒙古一起生活，在其影响下，蒙古的生活方

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也开始聚集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了，这些地方慢慢就形成

一个“村”。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推行了乡屯制对蒙古进行管理。而对于那些大批涌入

归绥地区的民人，朝廷则主要推行了“牌甲制”，对其进行管制。不过，由于口外人口流

动性很大，牌甲制很难真正实行。有鉴于此，在乡间，民众采用了另外一套制度，实现

自我组织和管理，详见下文。 

 
二、民社、蒙社及其他 
 

至迟到嘉庆年间，归绥地区的乡村就已存在着很多由民人、蒙古自发建立的以神庙

为中心的“社”。“社”又分民社和蒙社。如果一村之中，即有民人又有蒙古，一般情况

下，是民人有“民社”，“蒙古”有“蒙社”。民国年间成书的《绥远通志稿》曾对这一情

况进行描述，“公社之设，或一村一社，或数村一社不等。蒙民杂居之村，蒙人亦各自立

社，惟村中蒙人甚少时，亦有不自立社，并不入社者。”24不过这段引文讲的是民国年间

的情况。 

同治年间，归绥地区已经有了关于“民社”的文字记载—《重建四乡农民社免捉役

草豆碑》，但据碑文所云，该社在嘉庆三年（1798 年）以前就有， 

 

“……归化城本蒙古之地，农民之适乐土者，依蒙民之村舍以安居，开

蒙民之荒野以为田。时有军运送差使而捉农民牲畜，谓之捉役。或捉于牧场，

或捉于耕种，或要路之车马而越境不返。农民之牲畜肥者瘠，瘠者毙，甚至

扣留不与，为农民者其何以堪此？复有府署因喂养号马，差役言村采买草豆。

斯二者其大端也。其余麦糠等差，诚难历举。悍吏之到乡，呼号于南北，驰

骋于东西，虽鸡犬不安焉。是以四乡在五十家子村龙王庙内立农民之社，奉

后稷先农田祖之神，春祈秋报，为应差之公所，而社首郭保等呈恳酌减，甫

定章程，每年春夏季交草六千束，秋冬季如数交纳，每束草定以七为率，发

价白银二分，由是行之亦有年矣。稽夫农民自立社以来，捉役草豆渐有划一

                                                        
23
（民国）傅增湘等：《绥远通志稿》，卷 88，人物，仕绩，页码不详，1941 年稿本。 

24
（民国）傅增湘等：《绥远通志稿》，卷 63，司法，页码不详，1941 年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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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至嘉庆三年，因蒙员藉差混捉商民驼马，扣留短数。……”
25

 

由此观之，此农民之社立于龙王庙之中，为四乡之总社，五十家子村坐落在归化城

西南，离城不远，农民社选择在这里立社，是为应差方便。事实上，归绥地区在七厅改

制、客民立籍之前，来此地谋生的民人都属寄籍，朝廷并没有在制度上规定这些民人该

应何差，但官府其实是可以随时藉各种名目，在民人中间捉差的，因此民人自发立社摊

差。有关摊差的情况，下文还将讨论，兹不赘言。既然农民已经立总社应差，当有分社

分理其事，惜无相关材料可供详论其中关系。 

关于蒙古社的记载在咸丰九年（1859 年）就出现了，“据蒙古万家保供，系色佐领

属下人，年五十五岁，在王笔斜气村居住，本年轮应村中蒙古会首，本村有公社空地基

一块，约二十余亩，中间一块约十余步。嘉庆十九年间（1814 年），会首朱计、五十六

们租给民人刘荣，即刘油坊房建房住占，后因房屋坍塌，将空地基退归本社。”26据此，

王笔斜气村在嘉庆十九年（1814 年），就已经有了蒙古社，会首是朱计、五十六，到咸

丰九年（1859 年），由万家保轮应会首。 

从资料产生的时间来看，蒙古社的记载要早于民社的记载，但事实上，蒙古在清代

以前并无立社的传统，蒙社的建立显然是受民人的影响， 

 

“云骑尉毕勒克图谨禀司宪大人阁下敬禀者，窃职向居城南朝尔亥，俗

名水泉子村。缘本村先年众蒙古建有佛庙社会，每年讽念大经，设供领牲，

惟有原蒙古轮办，不准外来蒙民干预，历年久矣。迨至咸丰年间，凡蒙古等

奉调出兵阵亡，以致人少户稀，因此佛庙事务渐成疲衰。延及光绪十四年以

前，殿宇顷颓，莲花坐下、院内丛草延蔓，又将入项帐目失落无存，会事几

至废弛，彼时职恐为民人耻笑，心又不忍见废，发愿振理社事。”
27

 

观此可知，材料所说的水泉子村，是一个蒙汉杂居的村子。从村中蒙古“恐为民人

耻笑”、欲重振社事来看，村中蒙古明显是以“民人”为重要参照。重建社事以蒙古官员

云骑尉毕勒克图牵头，这表明蒙古定居并形成村落之后，其原来旗制系统中的官员，依

然发挥作用。 

“民社”是民人自发建立的组织，在其推行的过程中逐渐与官方推行的“牌甲制”

相融合。这一趋势，到光绪年间尤为明显，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的一份档案称， 

 

“……据倭参领兼佐领下蒙妇桃尔呈称：缘氏所生孤子们个，现年二十

七岁，夫妻佣工受苦为业，男人耕地，女人割莎蓬、柴火度日。于七月二十

七日氏子耕地，媳妇割柴，至午间儿媳背柴火相随回家，不想午后平空有出

                                                        
25
（民国）郑裕孚、郑植昌：《归绥县志》，金石志，重建四乡农民社免捉役草豆碑，《中国方志丛书·塞

北地方》，第 10 号之页 465，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 
2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5．188，咸丰九年（1859 年）。 

2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587，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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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恶民张兴朝子、伊弟张四来朝、伊子张德金仔到氏家院，诬赖氏之儿媳背

伊莎蓬五捆，入院就搬，……本村甲会陈银扣子、不甲不会陈银玉子并不拉

劝，反而喝令将氏子锁押看管龙王庙社房。即日起更时分，氏与儿媳上庙探

望，而甲会阻挡不容见面。二更时分，小服（原文如此—笔者注）冲痛难忍，

因伤身死，绝后除根。三更时分而老道到氏家明言，我儿肚痛寻沙药止痛，

氏与儿媳又上庙探望，早已身死绝气。……并据二十家子村甲会陈银扣、张

殿华报称：为起衅完结后身死原情恳恩核办事，原小的村向有蒙古佛庙，系

蒙古们个受雇照庙，并在庙内住家，伊有地不应小的等民人社事。……据尸

母桃尔供：在城东二十家子村居住，……经甲头陈银扣的儿子陈罗罗拦劝把

儿子并张兴朝、莎蓬一并送到龙王庙上。……”
 28

这段引文有两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蒙古如何看待“牌甲”与“民社”的关系。二

是民人自身如何看待“牌甲”与“民社”的关系。下面先就前者进行分析。上文中提到

的陈银扣子是民人，属于民社。“状告人” 桃尔是蒙古，其子即被害人们个负责照管蒙

古佛庙事。在第一次申诉中蒙古桃尔将陈银扣称作甲会。在第二次申诉中，她将“甲会”

陈银扣子称作“甲头”。这表明在蒙古的观念中，民人的“甲头”和“会首”有时完全是

一回事。但“不甲不会陈银玉子”的说法又隐约表明“甲”和“会”原本应该来自两套

不同的系统，这恰恰表明，至少在蒙古看来，官方推行的“牌甲制”与民人建立的“社”

已经合二为一。那么民人自己是如何看待“牌甲制”和“社”的关系呢？我们看到，在

这段引文当中，陈银扣和张殿华自称甲会，在同案的另一份文件当中，张殿华则自称自

己是甲头，而陈殷扣依然称自己是甲会。29这表明在民人的观念中，也不对牌甲与社进

行区分。可见，无论是民人还是蒙古，在他们看来，牌甲制与社都是一样的。 

以上说得是“民社”的情况，“蒙社”中也有“甲头”这样的称呼，这似乎是模仿民

人而来，而且在蒙古的观念中，甲头和会首的含义也是一样的。这在前述引文提到的咸

丰九年（1859 年）万家宝一案中有所反映， 

 

“具甘结人蒙古清泰今于与甘结事依奉结得户司大老爷案下，缘王毕斜
齐村蒙古甲头万家保与小的们争控地基一案，今蒙讯明将村东地三十亩，断
令小的按约收租，所有民人傅国正住占村中空地基一块，因小的并无确实约
据，已蒙断令该村会首等管业，以后小的再不敢旺争所具甘结是实。”30

 

在这里涉案人清泰称万家宝为蒙古甲头，而在同案的另一份讼状中涉案人万家宝则

自称为公社会首， 

 

“据万家保供称，伊是王毕斜气公社会首，本村中有本社空地基一块，
约二十余亩，中间一块约十余步，先年会首五十六们租给民人刘荣建房住占，

                                                        
2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71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29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702，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30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 80．5．188，咸丰九年（18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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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刘荣因房屋坍塌，将木植拆去，地基退归本社。……”31

 
涉案人万家保即是“会首”又是“甲头”，这反映出在土默特蒙古的观念中，蒙社中

的甲头与会首也是一回事。 

需要注意的是，上文曾经提到在蒙古中以村为单位推行过乡屯制，但在笔者所见的

资料中，乡屯制下屯目、乡长这些名称出现的频率，远不及“甲头”、“会首”这类称呼

出现的多。这表明在土默特蒙古中，“乡屯制”与“社”很可能也合二为一了。 

“社”在出现以后，也开始逐渐进入官府的视线。到晚清，在进行赈灾等公共事务时，

官府也常常借助“社”的力量。光绪二十年（1894 年），归化城同知的一份呈文中就提

到：“惟现值大祲（是指光绪十八年的口外大旱一事—笔者注）甫过，更不免有逃往之户，

荒弃之地，现经卑职等谆切晓谕各村粮甲会首等令即详细稽查。”32文中的会首显然是指

“社”中的会首。又如，清末拟征收土默特蒙古的土地—户口地的地亩捐，在提到如何

确定征捐的土地数目时，其主要的依据就是“社”中的“社帐”， 

 

“惟蒙地各若干亩数，各厅衙门并无册档可稽查，口外各村都有公社，
大村则一村自立一社，小村则数村公立一社，每年所出神社官差一应花费，
均系按地亩摊钱，凡有入社应摊之地，其花户姓名地亩数目，各村社均有社
帐可查，大率实种之地多，入社之地少，应请从宽，止按社帐上开载亩数抽
收亩捐。”33

 

征收户口地“地亩捐”一事，后来虽然没有实行，但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到清末，“社”已经引起了官府的足够重视，甚至要凭借“社帐”来征捐。 

要之，大概在嘉庆年间，归绥地区已经出现了很多“社”，“社”最先当由“民人”

而立，其后影响到蒙古，蒙古也开始立“社”。但不管是民社还是蒙社与官方推行的佐领

制、乡屯制、牌甲制都不是截然两分的，这两套制度在乡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晚清

的时候，“社”已经成为归绥地区最主要的基层组织，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三、应社与甲头 
 
   “社”建立以后，直接与灌溉、摊差等蒙古、民人的实际生活挂钩。 

首先“社”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要靠社员缴纳的社费来维持。社员都有“应社”

的义务，《绥远通志稿》曾作如下记载：“应社，担任社中经费，谓之应社，社之设立以

村之大小，人之多寡为标准，而社费之摊派以地亩为本位，地亩多者多摊，无地亩者竟

可无庸摊派，主其事者，为甲会与村中之绅董。”
34
可见，“应社”就是要向“社”缴纳

                                                        
31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 80．5．188，咸丰九年（1859 年）。 

32
 （民国）郑裕孚、郑植昌：《归绥县志》，经政制，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 10 号之

页 230，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  
33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 80．6．460，光绪十七年（1891 年）。 

34
 傅增湘等：《绥远通志稿》，卷 63，司法，1943 年稿本，页码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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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费”。 

缴纳多少社费以拥有多少土地为准。归绥地区的土地很大部分都是清初朝廷划拨给

土默特蒙古的户口地，户口地无需向衙门纳税，因此民人来到归绥地区也多租种户口地

为生。为了确定摊派多少社费，每个入社的社员首先就是要将自己拥有或租种的地亩数

量登记在社帐之上。蒙古只需直接将自己的土地数量登记在社帐之上即可，而对于那些

租种户口地谋生的民人来说，在租佃户口地之后，土地就归入民人所属的民社办事，土

地退回给蒙古之后，则重新归入蒙古所属的蒙社办事， 

 

“……蒙委会审小的等原典与民人租种户口地亩因沙＜土兼＞不堪耕种，
退交原蒙古地主承受，应归蒙古神社办事，若蒙古等将户口地亩租典与民人
耕种，应归民人神社办事，此系昔年前辈先人议定旧规。……”35

 

其次，社直接与摊差联系起来。在王朝的制度规定上，蒙古和民人分别给各自所隶

属的衙门当差。但在实际生活当中，蒙古、民人常常就应归入何社当差而发生争执。尤

其是在晚清，当时时局动荡，人民负担加重，与此同时，民人来口外谋生日众，加之光

绪十年（1884 年），七厅改制，客民立籍，民人在地方势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

民人开始直接逼令蒙古入民社当差的事情便时有发生了， 

 

“兵司案呈为移咨转饬、牌饬晓谕遵办事。适据巴佐领下领催格海呈称：

缘小的家蒙赏户口地亩当差养赡，充膺兵差。近日村中甲头张六九、会首赵

德明等向小的言说托府主出谕由各村捐办义务，勒令小的入社，随同伊等摊

办杂差。小的再四思维，蒙民各别各有各社，各当各差，先人以来充膺兵差

是正差。而民人杂差是民人分应，断无有兵民混当差事，兵应民差，而民应

兵差之理。小的与甲会理较，而伊等以禀明托厅拘锁到衙门，责打管押，那

时看你入社不入，说完扬常走去。……”
36

     

再次，应社还与蒙古、民人用水灌溉有关。归绥地区水资源相对紧缺，随着聚集在

口外的民人越来越多，民人和蒙古对于用水权的争夺也时有发生， 

 

   “凡社帐有地有水，如社帐无地，势不能使焚香之水，况伊使之水与小的

等水神社之水渠口各别，至伊狡言是蒙古油楞一人卖给之水，小的等水神社

共有十家蒙古，凡有地有水者均载入社帐。今小的等九家不知油楞一家所卖

与伊系何处水分，但小的等水神社自乾隆年间就有龙王河神庙宇，到嘉庆十

三年众地户等拆旧建新，嗣因众地户浇地强弱不分，动起口角，是以道光二

十四年全化寺喇嘛并蒙古民人三教公同商明，按以水口流水之势，照社帐有

地亩人名分开水分，从每年立夏前七日，按焚香分寸轮流使水浇地，不许紊

                                                        
35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 80．5．261，光绪十一年（1885 年）。 

3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 80．5．385，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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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成规如此。小的等村始得相安。彼时如有伊李门水分岂能忍至咸丰四年，

私掘坝口偷使小的等焚香之水浇地，致兴讼端。……”
37

 

观此可知，蒙古、民人有无用水权也是看其土地有没有登记在社帐之上。这里必须

先搞清楚归绥地区水权的归属问题，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用水权，也同户口地一样，最

初是掌握在“蒙古”手中的，“惟山沟之水，系土默特地之利，理合由各该村蒙古人众作

主。设为由官截决办理之，而且无利于蒙古民人等。嗣后，民人等如有偷水灌田者，为

蒙古等告发，则即将偷水灌田之民人从重治罪。将此请札付知照该通判，并咨行归绥道

衙门查办可也”。
38
 《土默特旗志》也记载，“五百余里逢沟有水，有水者必灌地，此即

雍正十三年（1735 年）暨乾隆八年（1743 年）两次赏放户口地，水连地，地连水，凡系

蒙民自种者，地水随其自用；如租给地户者，地有地租，水有水租，皆属蒙民养命之源，

实为生计之命脉。”
39
《绥远通志稿》又云：“绥区近河之地，多开沟渠引水，除自行灌

溉外，余水尚可出租于他人或他村，而征收其租金谓之水租。”
40
在这种情形之下，民人

如果租种户口地，必须还要注明连随地之水，一并租佃。而是否有用水权则以是否在社

帐之上登记为准。 

社事都是由轮充的甲头来管理的。民国年间成书的《萨拉齐县志》中说：“本县自乾

隆初年设治以后，始有内地人民携眷偕来租种垦地以居，渐渐积成村落，人口日多，事

务日繁，于是乃有推选会首之举，其推选办法，系择村中殷实富户公正人作为固定会首，

一年一度轮流任事。……”
41

甲头（主要是民人甲头）的职责之一是催征钱粮，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载， 

 

    “缘小的等先人七户蒙古户口地二十二顷余，租给民人花户承种，每年

宁远经征租银三十二两，交给小的等七户分散。迨至光绪十年花户报退八顷

有余，不堪耕种，每年应得租银无几，以致众蒙古赤贫如洗。又至二十八年

花户弃地逃走，遗留地五顷六亩，现在小的等承种荒芜者多，耕种者少，宁

远厅至今应征九顷有余地租银，花户分交不能短欠，小的等更不能见租，现

在荒抚（原文如此—笔者注）不堪耕种，逃亡绝户，短欠旧租该厅原差勒逼

向甲会讨要，此租与甲会无涉，将二个甲会勒拿管押在班，祈恳宪天饬宁厅，

将九顷有余地原归蒙古，将甲会开放还家，眼看年节临迩，将甲会管押，小

的是矢难安然。……”42

 

上述材料提到的七户蒙古之户口地所在地区，严格来讲，不包括本文所指的归绥地

区之内，而是在毗邻的宁远厅。引文提到，有七户土默特蒙古的土地位于该厅，这些土

                                                        
3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 80．5．375，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3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满文）：译自 169 卷 621 号，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39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转引自新编《土默特志》，未查回原文，页 167。（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

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年）。 
40
 傅增湘等：《绥远通志稿》，卷 63，司法，页码不详。 

41
 （民国）张树培：《萨拉齐县志》，卷 6，政治，原书无页码，1943 年铅印本。 

42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5.486，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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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于当地民人，租银由宁远厅代收，再交于归化城厅，散给七户蒙古。由于耕种民人

逃亡绝户，宁远厅便将甲会关押讨要，此事虽发生在宁远厅，但据五厅不远，因此五厅

之内，此类事情也当时有发生。在归绥一些官府放垦的土地所在的地区，甲头也同样负

有此责，负责催征钱粮也让甲头们有了借端舞弊的机会，“大青山后一带钱粮向归粮差甲

首征收，每多浮冒情弊亟应实力禁革。”
43

甲头的另一个职能是维护治安和调节纠纷。不管民人甲头还是蒙古甲头，都是负有

此职责。如乾隆六年（1741 年）的一份归化城副都统汉文档案中载，“具遵依人高士荣、

高士宁、高焕今于与遵依事依奉遵到会审老爷案下，毛叩鄂牧场内失火烧草，伊等控告

一案，今本村□汉甲头人等，念系农忙时候，与小的等和息，情愿息词，遵依是实。”44

由此观之，蒙古民人在发生纠纷时，甲头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是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

色的。在纠纷发生的时候，民人甲头也会和蒙古官员合办其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的一份档案称，“据民甲头杨继美供小的住处离这蒙古托托拜家甚远，他小女人赞奔

儿怎样身死，当时并不知道，托托拜也没通知小的。本月二十二日夜里，有蒙古驲站书

办丹津，去向小的说托托拜的小女人是托托拜打死，已禀明他本官章盖。二十三日，章

盖差丹津同小的去托托拜家查看。……”
45
引文记录的是一个蒙古内部的家庭纠纷，其

中杨继美是民人甲头，丹津则是蒙古驲站的书办，在纠纷发生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蒙古

官员章盖（即参领）的差遣下，去查看事情的原委。引文中没有提到蒙古甲头，可能是

因为该处还不存在蒙古甲头。再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的一份档案称，“据绥克

（口字里加各）供：小的是扎什扎布佐领下人，四十八岁了，是本村蒙古甲头。本月二

十一日，有朝旺架的儿子旺兑，去叫小的，说他父亲朝旺架自扎身死。小的走去查看。……

据旺兑供：小的是阿由什佐领下人，贰拾六岁了，这已死的朝旺架是小的父亲，……（朝

旺架—笔者注）到二十一日黎明时身死，小的就告知蒙汉甲头分别具报。……”
46
这也

是一个只涉及蒙古内部的案件，当事人旺兑在事发后，分别告诉给蒙汉甲头知道，但在

这份档案中，并不见民人甲头的供词，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中只涉及蒙古，不涉及民人，

所以民人甲头的供词便没有在卷宗中出现。 

甲头有催征钱粮、维护治安的职能，加之他们在围绕“社”之应差、用水方面，起

带头的作用，因此有徇私舞弊、借端作恶的机会，及至晚清，他们在乡间已经颇具势力，

如： 

 

“而徐四狗子挟恨在心，于十二年（1886 年）春间，向小的(蒙古吉牙图

系乌佐领属下人—笔者注)先买此地，因小的未允，随贿出佛庙会首八音尔、

巨宝、保子等，倚恃社力，将此十五亩卖给徐四狗子，情致小的将八音尔等

控于户司。未及差传，而八音尔等闻知，使其手眼，贿买乌佐领，从户司将

此案求去，即蒙堂讯，一味偏徇，将小的户口地亩竟而断为佛庙之产。……

                                                        
43
（民国）郑裕孚、郑植昌：《归绥县志》，经政制，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 10 号之页

226，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 
44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8，乾隆六年（1741 年）。 

45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170，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 

4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4.188，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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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屡赴户司控告，无如八音尔等手段通神，概不受理，以致产不由

主。……”
47

 

上述材料，虽为打官司时，控诉方的一面之词，其言辞难免有夸张的嫌疑，但在纠

纷发生时，佛庙甲会难脱干系，当无疑问。 

总而言之，“社”在建立之后，逐渐成为归绥地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的基层组织。诸

如灌溉、摊差等重要的生活生产活动都是在“社”的组织下进行的。而社之管事人——

“甲头”作为民众和衙门的双重代理人，因负责管理社事、催征钱粮、维护治安的职责，

也逐渐地成为乡间的颇具权势的人物。 

 

四、结语 
 

清初，在归化城土默特部推行的官方组织是佐领制，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蒙古开

始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佐领制渐渐不适应新的形势，所以朝廷又在蒙古中间推行

了乡屯制，对其进行管理。入清之后，大量主要从山西而来的民人，在归绥地区谋求生

计，朝廷在他们中间推行了牌甲等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在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归绥地区，

牌甲制却很难付诸实施。但乡村社会有很多日常事务却需要有一个组织进行统筹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民人就在乡村，自发建立了“社”，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蒙古在民

人的影响下，也纷纷立“社”。于是，归绥地区就有了“民社”和“蒙社”。到晚清“社”

已经成为归绥地区最主要的基层组织。 

至此，我们在归绥地区看到了两套基层组织的制度。一套是由朝廷推行的佐领、乡

屯、牌甲等官方的制度，另一套就是由民众自发建立的“社”这一制度。在历史发展的

进程中，这两套制度，并不是后者完全取代前者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实际上，在乡间社

会，这两套制度最后合而为一，并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认可和遵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全国各地普遍实行的王朝典章制度，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自上而下地

推进，它们总是会和来自民间的地方上的一些社会规范融合在一起，从而不断地焕发出

生机。而王朝典章制度与地方社会自身规范结合的具体方式，也就构成“归绥之所以成

为归绥”的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社会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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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80.5.307，光绪十五年（18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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